
南 昌 大 学 部 门 函 件

南大教函〔2018〕1 号

关于印发《南昌大学本科学生学习成绩修改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南昌大学成绩评定及管理办法》，为加强和规范

我校本科学生学习成绩修改管理工作，特制定《南昌大学本

科学生学习成绩修改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印发，请遵

照执行。

教务处

2018 年 1 月 4 日



南昌大学本科学生学习成绩修改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南昌大学本科学生学习成绩修

改管理工作，依据《南昌大学成绩评定及管理办法》，结合

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学生成绩信息包括：学号、姓名、学制、开课

学期、培养层次、班级名称、课程编号、课程名称、总成绩、

成绩标志、课程性质、课程属性、学时、学分、开课单位、

考试性质。其中可修改信息为：开课学期、课程属性、课程

性质、学时、学分、总成绩、考试性质。

第三条 学生按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修读课程，所有课

程均应进行考核。考核成绩计入学生成绩档案，原则上不予

删除。

第四条 学生在核实成绩时如发现成绩基本信息（不包

括总成绩）有误，应在下一学期开学前三周内填写《南昌大

学成绩修正申请表》，写明修正原因，报学生所在学院教学

管理办公室。课程性质、课程属性错误可直接由学院教学管

理办公室修改通过；其他信息错误需经学生所在学院分管教

学院长签字、学院盖章，学院教务员在成绩总库管理中提交

修改，将学生申请表交教务处学籍科审核。

第五条 学生如对某门课程的总成绩有疑问，可在考试

成绩公布后十日内（寒暑假顺延）提出成绩复查申请。复查



成绩流程：学生填写《南昌大学学生成绩复查申请表》，经

所在学院分管教学院长同意并报教务处批准，再由开课学院

组织具有教师资格的本课程或相关课程（教研室）任课教师

（3 人以上）代为查阅试卷，并将查阅结果反馈给教务处。

如确有错误需更改成绩的，经教务处处务会审定后予以修正。

第六条 因任课教师错登、漏登导致学生成绩错误时，

应由教师在下一学期开学前三周内到教务处办理成绩更正

手续。错登、漏登更正流程：教师填写《更改因漏登、错登

学生成绩登记表》，由教师所在教研室（系）、学院分管本科

教学的院领导签署意见，附学生试卷原件以及复印件等相关

证明材料送交教务处学籍科，经教务处分管领导审定后予以

修正。

第七条 在校期间参加交换学习的学生，可向相关部门

和所在院系提出申请，将在对方学校获得的学分转换为我校

的课程学分。学分转换办理流程：学生填写《南昌大学学生

课程认定及学分成绩转换申请表》，所在学院教学管理办公

室依据学分转换申请核实并登记成绩，归档申请单和原始成

绩单复印件，报教务处联合培养办公室批准后，学院教学管

理办公室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提交加分，并将申请表交教务处

学籍科审核。

第八条 高水平运动员代表院系参加校级比赛或代表

学校（包括被选拔代表上一级单位）参加省级以上（含）比



赛,按就高不就低、不累计加分的原则加分，一般以一学年

为限期，具体加分标准详见《南昌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

法》。加分流程：在学期结束前，由高水平运动员本人向其

所属运动队的教练员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南昌大学高水平

运动员获奖后课程加分申请表》教练员根据高水平运动员的

平时训练表现和比赛成绩向体育系提出具体书面加分意见，

经体育系审核同意，报教务处学籍科批准后，学院教学管理

办公室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提交加分，并将申请表交教务处学

籍科审核。

第九条 教学管理人员违反本管理办法的，参照《南昌

大学关于教学差错与事故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

南昌大学教务处 2018 年 1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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